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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经历了数次修订，修订的主要

内容是提高工资薪金所得的免征额或者是调整工资薪金

所得税税率及档次。个税的分类所得税制和以个人为单

位计算征收等没有发生变化。与 20世纪 80年代相比，目
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个人所得

税税收制度进行调整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基于此，笔者

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税目

合并为劳务报酬所得，实行统一的计税方法

我国目前的分类所得税制便于税务机关征税，但在

实务中也出现不易确定税目的情况。自由职业的收入划

分所得项目就是一个，律师在律师事务所的报酬是劳务

报酬所得还是工资薪金所得不太容易确定。劳务报酬所

得强调是个人独立完成非雇佣关系的劳务，工资薪金所

得强调的是单位与个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演艺人员从

演出公司获得的报酬也是如此，劳务报酬所得与工资薪

金所得的计税规则不同，税目划分的差异会导致税负的

差异，从而导致纳税风险。从本质上来讲，工资薪金所得与

劳务报酬所得都是劳动所得，各种形式的劳动所得的税

负一致也符合税收公平原则。如果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

酬所得与稿酬所得的税目合并为劳务报酬所得，适用同

一个计税规则，将便利纳税人纳税，同时实现税负公平。

一般情况下，工资薪金所得的税负低于劳务报酬所

得，全年收入中有年终奖的纳税人的税负低于没有年终

奖的纳税人，月工资收入波动较小的纳税人的税负低于

月工资收入波动较大的纳税人。这些都造成了不同程度

的税负不公平。

如果从税收公平的角度出发进行税制优化，可以考

虑将每月3 500元的免征额定为每年42 000元的免征额。
将工资薪金所得的按月计算调整为按年计算，按月预缴，

年度汇算清缴。年终奖不再适用单独的计税方法而是计

入年度收入总额，按照新的劳务报酬所得的统一的计税

方法计税。这样将会彻底解决上述税负不公平的问题。

新的劳务报酬所得如果按照目前个人所得税法中的

工资薪金所得计税规则计税，则新的劳务报酬所得数适

用超额累进税率，税率见表1。
表 1

表 1中的所得额只是将目前工资薪金所得的税率表
中的按月计算调整为按年计算。表1中的年所得额和速算
扣除数均是在目前的工资薪金税率表中的月所得额乘以

12个月计算而得。该计税办法下，有年终奖的纳税人的税
负会增加，而没有年终奖的纳税人的税负不变，大部分原

稿酬所得和原劳务报酬所得的纳税人的税负都会下降。

新的劳务报酬所得的计税规则如果统筹考虑《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

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9号）规定
的年终奖单独计税办法和个人所得税法中工资薪金所得

计税办法，则税率表见表2。
国税发［2005］9号文中规定的年终奖的速算扣除数

不足导致纳税人在税负临界点处边际税负急剧增加，导

致纳税人税收收入不升反降。用上述税率表会避免这种

情况。表2中的所得额是将目前工资薪金所得的月所得额
和年终一次性奖合并为按年计算年所得额。表2中的年所
得额是在目前的工资薪金税率表中的月所得额乘以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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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数

1

2

3

4

5

6

7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18 000元的

超过18 000元至54 000元的部分

超过54 000元至108 000元的部分

超过108 000元至420 000元的部分

超过420 000元至660 000元的部分

超过660 000元至960 000元的部分

超过960 000元的部分

税率（%）

3

10

20

25

30

35

45

速算扣除数

0

1 260

6 660

12 060

33 060

66 060

162 060

2014.9 ·55·□

【摘要】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优化税制结构，将有利于实现现代财政制度，从而实现现

代国家治理。本文提出了一些完善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建议，希望对税制优化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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